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英威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３４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鄢光敏 刘玲芳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３１２８６１ ０７５５－８６３１２９７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３１２９７５ ０７５５－８６３１２９７５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ｉｎｖｔ．ｃｏｍ．ｃｎ ｓｅｃ＠ｉｎｖｔ．ｃｏｍ．ｃｎ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４７８

，

８８６

，

０１１．０９ ４９８

，

７２０

，

８４５．５５ －３．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６１

，

９５４

，

２１７．５４ ７６

，

００７

，

２７６．６３ －１８．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７

，

１４４

，

７３５．５２ ７０

，

８６４

，

４３０．２９ －１９．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５４

，

９７０

，

４６２．４８ １１

，

７１３

，

１０５．１７ －５６９．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６６ ０．１０６２ －１８．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６６ ０．１０６２ －１８．４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１７％ ５．６６％ －１．４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８３２

，

２３４

，

８２１．８４ １

，

８２２

，

７３６

，

８１１．８５ ０．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４６７

，

１７５

，

４２４．３３ １

，

４５３

，

５１８

，

８００．４５ ０．９４％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９

，

６０４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申力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２２％ １３０

，

４４４

，

８８２ ９７

，

８３３

，

６６１

质押

２２

，

８０７

，

４２７

杨林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２％ ３４

，

５２４

，

８２９ ２５

，

８９３

，

６２２

陆民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６％ ２２

，

６０７

，

３６２ ０

张波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４％ ２１

，

０１３

，

３７３ ２１

，

０１０

，

０３０

贾钧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６％ １７

，

５９７

，

８５６ １４

，

００４

，

５６０

质押

１４

，

００４

，

５６０

张科孟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６％ １６

，

９１６

，

７４２ １２

，

６８７

，

５５６

张清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０％ １５

，

０４３

，

３５７ １１

，

３５０

，

４３４

质押

１０

，

００３

，

２５７

科威特政府投

资局

境外法人

１．９１％ １３

，

６５６

，

９５３ ０

邓晓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０％ １３

，

６０４

，

４８１ ０

徐秉寅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１３

，

５６２

，

５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上半年

,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

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

同时国家对

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也不断加大

,

全面深化改革

,

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上半年

,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经济

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

,

公司积极应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

,

科学研判市场形势

,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以

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方针

,

以创新为主要发展驱动力

,

着力于公司资源整合发展

,

持续推进各业务模式优化建

设

,

提升运营管理效率

,

加强新产品、新业务开发

,

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大国内外市场开拓力度

,

公司整

体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

2015

年上半年

,

在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

,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

,

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47,888.60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3.98%,

实现利润总额

7,228.67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14.5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195.42

万元

,

较上年同期下降

18.49%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长:黄申力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5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在深圳市南山区

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由董事长黄申力先

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及

<2015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与《中国证券

报》。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5

年半年度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3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提出换届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

9

名董事

,

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经广泛征询

,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黄申力先生、张科孟先生、李颖女士、

贾钧先生、郑亚明先生、杨林先生、秦飞先生、廖爱敏女士、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其

中秦飞先生、廖爱敏女士、董秀琴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上述董事候选人在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

,

同意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将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

并提交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详细信息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示

,

任何单位

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

,

均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反馈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审议。

4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根据目前市场水平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的津贴调整为每年

3

万

(

税前

)

。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6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7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立董

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8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21,272

股

,

及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期权采取自主行权模式

,

自公司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完成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期间

,

激励对象以自主行权方式行权共计

773,158

份

,

致使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化。公司

董事会同意以上因素导致《公司章程》中公司注册资本进行调整。《公司章程》修订如下

:

《公司章程》第六条

:

原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1,501.674

万元。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1,556.8626

万元。

《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

原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1,501.674

万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修订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1,556.8626

万股

,

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该议案由董事会

完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英威腾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拟向工商银行苏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

授信期限为

1

年。内容包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品种

,

最终以银

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

,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

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

董事会授权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10

、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

(

星期三

)

下午

2:00

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地点为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公司五楼北多功能厅

,

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8

月

13

日

(

星期

四

),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申力先生

:1966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

,

工学学士

,

工程师职

称。曾任宁波卷烟厂工程师、普传电力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深圳市英威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2002

年发起创立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限公司

,

现任公司总裁。

截止目前

,

黄申力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黄申力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30,444,88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8.22%,

黄申力先生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张科孟先生

:1975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0

年获同济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硕

士学位

,

工程师职称。曾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工程师。张科孟先生从事变频

器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十年

,

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

主持了公司

CHV

、

CHE

、

CHF

、

CHH

、

CHA

系列产品的开发

,

解决了矢量控制变频器中的多项关键技术问题。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止目前

,

张科孟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张科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6,916,74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36%,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李颖女士

:1971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3

年毕业于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

获工业自动

化学士学位

,2011

年取得清华

-

威尔士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中级职称。曾任吉

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师培科长、讲师等职。

2005

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止目前

,

李颖女士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李颖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938,73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3%,

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郑亚明先生

:1966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

工程师职称。曾任兰

州电机厂工程师、主任工程师

;

深圳华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

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中试项目

经理、供应链质量部副经理、供应链

QC

部总经理、高级培训讲师

;

深圳市摩派科技有限公司运作管理总监兼

生产部总经理和质量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截止目前

,

郑亚明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郑亚明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050,967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5%,

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的惩戒。

杨林先生

:1967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机电系工业自动化专业。曾任

马鞍山巨龙公司技改办工程师、普传电力电子

(

深圳

)

有限公司业务部课长。

2002

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有

限公司

,

现任公司国内销售事业部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

,

杨林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杨林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34,524,82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4.82%,

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贾钧先生

:1966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东南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

,

学士

,

曾在清华大

学深圳研究生院

EMBA

总裁进修班学习

,

并取得结业证书。历任苏州铸造机械厂助理工程师

,

深圳电信发展公

司深圳市电信商场销售工程师

,

深圳市万江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市摩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境外公司

KALO FINANCE LIMITED

和

OCE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董事。

截止目前

,

贾钧先生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贾钧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7,597,85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46%,

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秦飞先生

:1963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加拿大皇家大学

MBA,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曾任深圳市计量检测

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深圳市政府技术监督局属下合资企业天祥公证检验中心中方董事

兼财务部部长、深圳市质量认证中心办公室主任

,

深圳能源投资股份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安委办主任

,

第四

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现任深圳董事会精英资讯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深圳富佳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深圳

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秦飞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且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本人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

也没有《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中不得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

,

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廖爱敏女士

:1967

年

1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先后获新疆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中国人民大

学经济法研究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研究生。曾任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

深圳市

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市炜衡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兼职教授

;

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廖爱敏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且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本人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

也没有《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中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

,

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

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秀琴女士

:1971

年出生

,

中国国籍。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系会计学专业、厦门大

学经济学院会计系以及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现任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

博士、硕士生导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现任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董秀琴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且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本人没有持有公司股份

,

也没有《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中不得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

,

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员的条件

,

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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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1:00

在深圳市南山区

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由监事会主席杨林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

,

亲自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及

<2015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

>

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15

年半年度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

,

募集资金的使

用符合项目的综合需要

,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募集资金的使用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公司监事会提名孙战宏先生、

董瑞勇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

一名

)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以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审议。

四、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目前市场水平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

公司对监事予以发放津贴

,

标准为

:

监事会主席每年

3

万

(

税前

),

监

事每年

2

万

(

税前

)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

>

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制订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该计划的制订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

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

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

划》。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深圳市英

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的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取消相关人

员的股票期权并办理注销手续。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

,

同意公司将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数量及价格计算结果准确

,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七、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行权

/

解锁期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进行了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经认真审核

,

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

足

,

本次激励对象除因个人原因离职的不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外

,

其他激励对象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同

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

监事候选人简历

孙战宏先生

:1970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

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税

务系税收专业。历任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瑞通投资有限公司会计、

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

在实业投资、财务分析、行业分析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和经验。

2012

年加入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现任公司集团财务总监。

孙战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0,046

股

,

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

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

,

切实履行监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董瑞勇先生

:1975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力电子与电气传动专业

,

硕士

,

工程师职称。曾任华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测试部、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测试部测试工程师。长期从事变

频器的测试及研究工作。

2006

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主持了公司

CHV

、

CHE

、

CHF

、

CHA

、

GD

系列产品开发过程中的测试工作。现任公司研发事业部总监。

董瑞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20,057

股

,

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

并能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

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

,

切实履行监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5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

运作

,

职工代表监事需要进行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

公

司近期在公司五楼多功能厅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参会职工代表审议

,

会议选举孙波女士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孙波女士将与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第四届监事会

,

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孙波女士的个人简历附后。

孙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

与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选举职工代表监事后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孙波女士

:1971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2

年毕业于江西大学数学系信息管理专业

,2002

年取得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证书

,

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中级职称。历任人事专

员、人资主管、人资经理等职。

2007

年加入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现任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总监。

孙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16,93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6%,

与其他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

并能确保

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

,

切实履行监事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53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954,162

份

,

占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总股本

715,789,898

股的比例为

0.41%;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024,985

股

,

占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总股本

715,789,898

股的比

例为

0.42%

。

2

、参与公司股权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

2

人本次可行权数量合计

150,049

份

,

行权后所获股票将遵守《证券

法》第四十七条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的关于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禁止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

3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4

、本次行权

/

解锁事宜需在有关机构的手续办理结束后方可行权

/

解锁

,

届时将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注

意。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激励对

象所持的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

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对《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草案

)

》进行了修订

,

并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

议通过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公司

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激励计划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激励计划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7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以

2013

年

8

月

8

日作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

,

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

的股票期权和

/

或限制性股票。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

,

放弃认购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

,

公司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240

人调整为

232

人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由

566

万份调整为

557.9

万份

;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

240

人调整为

233

人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从

581

万股调整为

572.9

万股。

5

、公司已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鉴于激励对象郭迪金、吴广让、吴伟杰、毕金成、

廖浩、龚再祥、菅典杰、董平、胡明华、黄国强、迟屹楠、胡培培、胡锋共计

13

人由于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

部或部分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原因

,

公司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

220

人

,

实际认购数量

554.55

万股。

6

、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郭迪金因离职不符合行权条件。根据相关规定

,

公

司决定将原激励对象张侃、李诚、黄忠斌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将原激励对象张

侃、李诚、黄忠斌、郭迪金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予以注销。本次注销股票期权

10.05

万份

,

占注销前总股本

355,753,500

股的比例为

0.028%;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7.4

万股

,

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

355,753,500

股的比

例为

0.02%,

回购价格

4.51

元

/

股

,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办理完成。由此

,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将由

355,753,500

股

变更为

355,679,500

股。

7

、

2014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和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同意向

74

名

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61.5

万份

,

授予限制性股票

61.5

万股。

8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完成了《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所涉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

因激励对象全丽芬、郑建敏由于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

万股。鉴于此

,

此次限制性股票实际认购

72

人

,

实际认购数量

59.9

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355,679,500

股增加至

356,278,500

股。

9

、

2014

年

7

月

21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

/

解

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

同意对程宏伟、吴广勤、王劲松、毕锋杰、王天彬、陈勇、刘文科、林瀚、李占军共计

9

人

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68,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注

销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从

356,278,500

股减至

356,110,500

股

,

激励对象调整为

208

名

;

同意对激励对象刘文

科、董平、迟屹楠、陈勇、吴广勤、菅典杰、程宏伟、胡培培、林瀚、王天彬、毕锋杰、王劲松、李占军、胡锋共计

14

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217,000

份予以注销

,

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5,261,500

份

,

激励对

象人数调整为

214

人。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

整为

9.63

元

;

同意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

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宜。

10

、

2015

年

1

月

20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徐国平、尹先文、杨武、崔小兵、史晓锋、付赛春、刘

礼、黄国华、郑开科、胡明华共计

10

人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95,850

份予以注销

,

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5,165,650

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204

人

;

对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郑建敏因离职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

6,000

份予以注销

,

预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总数调整为

60.9

万份

,

激励对象人数调

整为

73

人。同意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尹先文、崔小兵、史晓锋、杨武、黄国华、刘礼、付赛春、郑开科、徐国平

共计

9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3,85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4.51

元

/

股

,

激

励对象调整为

199

人。公司股票期权注销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办理完成。本次回

购注销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57,390,450

股。

11

、

2015

年

5

月

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的议

案》

,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截止

2015

年

5

月

11

日

,

上述调整事宜已办理完毕。

12

、

2015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

,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的预留部分股票期权

/

限制

性股票的第一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足

,

同意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13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行权期采取

自主行权方式的公告》

,

提示预留部分股票期权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

,

可行权期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行权

/

解锁条件的说明

1

、期限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

,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

限制性股票之日

(

即

2013

年

8

月

8

日

)

起满

24

个月后

,

可申

请行权

/

解锁所获总量的

30%

。根据公司的行权安排和解锁计划

,

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

间为

2015

年

8

月

8

日—

2016

年

8

月

7

日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于

2015

年

8

月

8

日后可申请第二期解锁。

2

、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行权

／

解锁条件 是否满足条件的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

（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１

）第二个行权

／

解

锁期：

２０１４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以

２０１２

年年度净利润

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不低于

２５％

。

公司业绩条件均已达到，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

（

１

）

２０１４

年扣非后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３％

，以

２０１２

年年度

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净利润较

２０１２

年增长率

７０．２４％

。

（

２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行为，则新增

加的净资产于其对应预定投入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前，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从净资产中扣除。

（

２

）

２０１４

年公司未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股票行为。

４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 根据公司

制定的考核办法，在本计划有效期内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

对象进行考核，目前对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共有

Ａ

，

Ｂ

，

Ｃ

，

Ｄ

，

Ｅ

五档。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Ａ／Ｂ／Ｃ

档，则

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为考核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

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Ｄ／Ｅ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

核为不合格。

拟行权的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达到考核要求（包括优秀

（

Ａ

）、良好（

Ｂ

）、合格（

Ｃ

）三个考核档次），满足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

,

董事会认为已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

,

本次实施的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安排

1

、股票来源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

涉及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2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4.738

元

/

股。

3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

:

公司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

可行权期间为

2015

年

8

月

8

日至

2016

年

8

月

7

日。具

体股权激励行权事宜

,

需待自主行权审批手续办理完毕后方可实施。

4

、可行权日

: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日

前

30

日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5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期权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期权的数

量（份）

已行权数量（份）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剩余未行权数量（份）

鄢光敏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０

，

０６５ ６０

，

０２０ ６０

，

０２０ ８０

，

０２５

李颖

副总经理、人力资源

总监

３００

，

０９８ ９０

，

０２９ ９０

，

０２９ １２０

，

０４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１９７

人）【注】

９

，

３４７

，

０４４ ２

，

８０４

，

１１３ ２

，

８０４

，

１１３ ３

，

７３８

，

８１８

合计

９

，

８４７

，

２０７ ２

，

９５４

，

１６２ ２

，

９５４

，

１６２ ３

，

９３８

，

８８３

【注】

①

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而需注销的人员及对应股票期权数额未统计在内。

②

根据

2015

年

5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价格的议案》

,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

,

依据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调整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4,922,000

份调整为

9,847,207

份。

6

、 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已解锁数量（股）

本期可解锁数量

（股）

剩余未解锁数量（股）

鄢光敏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２００

，

０６５ ６０

，

０２０ ６０

，

０２０ ８０

，

０２５

李颖

副总经理、人力资

源总监

３００

，

０９８ ９０

，

０２９ ９０

，

０２９ １２０

，

０４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

１９５

人）【注】

９

，

５８３

，

１２１ ２

，

８７４

，

９３６ ２

，

８７４

，

９３６ ３

，

７４３

，

２１９

合计

１００８３２８４ ３

，

０２４

，

９８５ ３

，

０２４

，

９８５ ３

，

９４３

，

２８４

【注】

①

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需回购注销的人员及对应限制性股票数额未统计在内。

②

鉴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

,

公司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

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5,040,000

股调整为

10,083,284

股。

7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告日前

6

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参与公司股

权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严格遵守股票买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行权的影响

1

、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改变。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即本次行权完成后

,

公司股权仍具备上市

条件。

2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2,954,162

份

,

占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总股本

715,789,898

股的比例为

0.41%.

如果全部行权

,

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

,

股本的增加会影响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

股票期权的行权对每股收益的影

响较小。

五、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及个人所得税缴纳安排

1

、行权所募集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以自筹方式解决

,

公司根据国家税法相关规定

,

代缴激励

对象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他税费。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

本次董事会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设定的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的行权

/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的认定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

/

解锁资格条件

,

其作为本次激励对象主体的资格合

法、有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应行权

/

解锁手续。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的名单进行了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经认真审核

,

按照《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期可行权

/

解锁条件已满

足

,

本次激励对象除因个人原因离职的不满足行权

/

解锁条件外

,

其他激励对象行权

/

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同

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手续。

八、律师的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

,

英威腾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

解锁安排满足《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规定的行权

/

解锁条件

;

本次行权

/

解锁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符合《激励管理办法》、《备忘录

1

》、《备忘录

2

》、《备忘录

3

》以及《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15-054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

本次股东大会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8

月

19

日

(

星期三

)14:00

开始

,

会期半天。

(

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英威腾大厦公司五楼北多功

能厅

(

六

)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8

月

18

日—

2015

年

8

月

19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

15:00

至

2015

年

8

月

19

日

15:00

。

(

七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八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8

月

13

日

(

星期四

)

(

九

)

参加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十

)

出席对象

:

1

、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亲自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行使表决

权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1.1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1

选举黄申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

选举张科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

选举李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

选举郑亚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

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

选举贾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

选举秦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

选举廖爱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

选举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2.1

选举孙战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2

选举董瑞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

、《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4

、《关于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

5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内容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现场参加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5

年

8

月

14

日、

17

日、

18

日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30-15:30)

。

(

二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

)

(

三

)

登记方式

:

1

、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票账户卡和持股证明登记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2

、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以及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

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邮寄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

4

号厂房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字样

),

邮编

:518055;

传真号码

:0755-86312975

。

4

、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时提交公司负责会议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362334

2

、投票简称

:

“英威投票”

3

、投票时间

: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9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英威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1.00

元表示议案一

,2.00

元表示议案二

,

依次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为选举非独立董事

,

则

1.01

元代表第一位候

选人

,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1.1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黄申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

１．１．２

选举张科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１．１．３

选举李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

１．１．４

选举郑亚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１．１．５

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１．１．６

选举贾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６

１．２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制

１．２．１

选举秦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７

１．２．２

选举廖爱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８

１．２．３

选举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０９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制

２．１

选举孙战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

２．２

选举董瑞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２

３

《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５．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

议案

,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股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股

… …

合 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9

日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

(

一

)

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

:

何燕

联系部门

:

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55-86312975

(

二

)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

(

三

)

注意事项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方式中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

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１．１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说明：选举实施累计投票，有效投票总数为

６×

持股数，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时应在累计有效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１．１．１

选举黄申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票

１．１．２

选举张科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票

１．１．３

选举李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票

１．１．４

选举郑亚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票

１．１．５

选举杨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票

１．１．６

选举贾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票

１．２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说明：选举实施累计投票，有效投票总数为

３×

持股数，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时应在累计有效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１．２．１

选举廖秦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

１．２．２

选举廖爱敏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

１．２．３

选举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票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说明：选举实施累计投票，有效投票总数为

２×

持股数，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时应在累计有效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同意票数

２．１

选举孙战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票

２．２

选举董瑞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票

３

《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关于非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津贴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关于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2015

年 月 日

附注

:

1

、如欲投票同意提案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

,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

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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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8

月

8

日

,

公司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共计

288,494

份

,

共涉及激励对

象

5

人。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

2013

年

8

月

8

日

,

授予价格为

4.51

元

/

股

.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

221,272

股

,

因实施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回购价格为

2.254

元

/

股

,

共涉及激励对象

2

人。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将因离职不符合条件的原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

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第七章 公司、

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

二

)

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

,

在情况

发生之日

,

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

,

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的规定。由

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毕金成、龚再祥、黄国强、林琳、王永立共计

5

人已离职

,

其对应的股票期权

288,494

份

被作废注销。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第七章 公

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第四章 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二、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九

)

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

,

由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王永立、林

琳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21,272

股将予以回购注销。

2015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

经

2015

年

4

月

17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实施完毕

,

公司

2014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57,391,95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0977

元人民币现金

;

同时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006515

股。

鉴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

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

,

公司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进行调整

,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

2.254

元

/

股。

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支付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498,747.088

元

,

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内容说明

(1)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相关内容说明

内容 说明

注销的股票种类 股票期权

注销的股票数量（份）

２８８

，

４９４

股票期权总额（份）

１０

，

１３５

，

７０１

占所涉标的比例 （

％

）

２．８５％

备注

:①

因离职不符合激励条件而需注销的人员及对应股票期权数额统计在股票期权总额内。

②

以上

表中不包含预留部分数据。

(2)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内容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并注销股票种类 限制性股票

回购并注销股票数量（股）

２２１

，

２７２

限制性股票总额（股）

１０

，

３０４

，

５５６

占所涉标的比例（

％

）

２．１５％

股份总额（股）

７１５

，

７８９

，

８９８

占总股本比例（

％

）

０．０３％

备注

:①

股份总额为

2015

年

7

月

28

日数据。

②

限制性股票总额不包含预留部分数据。

③

本次因离职不符

合激励条件而需回购注销的人员及对应限制性股票数额统计在限制性股票总额内。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本次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回购注销前

本次回购注

销数量

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２０５

，

６３６

，

３５７ ２８．７３ ２２１

，

２７２ ２０５

，

４１５

，

０８５ ２８．７１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８

，

４７７

，

９６１ １．１８ ２２１

，

２７２ ８

，

２５６

，

６８９ １．１５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１９７

，

１５８

，

３９６ ２７．５４ １９７

，

１５８

，

３９６ ２７．５５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１０

，

１５３

，

５４１ ７１．２７ ５１０

，

１５３

，

５４１ ７１．２９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

三、总股本

７１５

，

７８９

，

８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１

，

２７２ ７１５

，

５６８

，

６２６ １００．００

注

:①

因公司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

,

故回购注销前的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28

日下发的数据为准。

②

自

2015

年

4

月

30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期间

,

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认购股票期权

773,158

份

,

认购款已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划付本公司

,

公司将与回购一并办理验资手续。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行为符合《深圳市

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会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同意由公司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对应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部分进行相应处理。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的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取消相关人员的股

票期权并办理注销手续。首次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根据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

,

同意公司将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及价格计算结果准确

,

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七、法律意见书

信达律师认为

,

英威腾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和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激励管理办

法》、《备忘录

1

号》、《备忘录

2

号》、《备忘录

3

号》及《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合法、有效。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

,

除尚需就本次调整所引致的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外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调整相

关事宜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

八、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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